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 7年度行專訴字第7 5號     0 2

              0 3

         原　　　告　灣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    0 4

              0 5

         代　表　人　鄭惠文（董事長）     0 6

              0 7

         輔　佐　人　林正育　　　     0 8

         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    　葛介正（兼送達代收人）     1 0

              1 1

         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  　劉旭哲　　　     1 3

         被　　　告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    1 4

              1 5

              1 6

         代　表　人　洪淑敏（局長）住同上     1 7

         訴訟代理人　孫文一　　　     1 8

         參　加　人　鄭富宗　　　      1 9

         上列當事人間因新型專利舉發事件，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 0     2 0

         7  年8  月6  日經訴字第1 0 7 0 6 3 0 7 5 5 0  號訴願決定，提起行政訴訟     2 1

         ，經本院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訴訟。本院判決如下︰     2 2

         　　主  文     2 3

        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。     2 4

        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     2 5

             事實及理由     2 6

         1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一、事實概要：     0 1

             原告前於民國1 0 3年1月2 8日以「食物保溫罩」向被告申請新     0 2

             型專利，申請專利範圍共1 2項，經被告編為第1 0 3 2 0 1 8 4 8  號     0 3

             進行形式審查，准予專利（下稱系爭專利），並發給新型第     0 4

             M 4 8 0 3 3 0  號專利證書。嗣參加人以該專利有違核准時即1 0 3     0 5

             年3  月2 4日施行之專利法（下稱核准時專利法）第1 2 0  條準     0 6

             用第2 2條第2  項規定，不符新型專利要件，對之提起舉發。     0 7

             案經被告審查，認系爭專利違反前揭專利法規定，以1 0 7  年     0 8

             1  月2 5日（1 0 7  ）智專三（一）0 2 0 6 4  字第1 0 7 2 0 0 8 6 6 1 0  號     0 9

             專利舉發審定書為「請求項1  至1 2舉發成立，應予撤銷」之     1 0

             處分（下稱原處分）。原告不服，提起訴願，嗣經濟部以1 0     1 1

             7  年8  月6  日經訴字第1 0 7 0 6 3 0 7 5 5 0  號決定駁回，原告仍未     1 2

             甘服，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。本院因認本件訴訟之結果，     1 3

             倘認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應予撤銷，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     1 4

             益將受損害，爰依職權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。     1 5

         二、原告主張略以：     1 6

           (一)證據2、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：     1 7

             證據2  為不可摺疊保溫罩，係原告申請之專利技術所製產品     1 8

             （下稱第一代產品），其所製成之產品有收納不方便之缺陷     1 9

             ，故加以研發改良而生系爭專利，並以系爭專利製作可折疊     2 0

             產品（下稱第二代產品）；證據3  為一保溫袋，與系爭專利     2 1

             為一食物保溫罩，相比之下，主要應用層面上具有相當大之     2 2

             差異，且證據3  之保溫袋領域產品早已於市面上流通，但於     2 3

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申請日前均未見有通常知識者結合證據2  、3  之技     2 4

             術內容，由此可知證據3  與系爭專利之技術領域並不相關，     2 5

             熟習保溫罩技術之人亦無理由參酌保溫袋而加以改良。     2 6

         2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(二)系爭專利符合進步性輔助判斷因素之「商業上的成功」要件     0 1

             ：     0 2

             原告所提g o o g l e搜尋圖片資料可知，在系爭專利公告（1 0 3     0 3

             年6  月2 1日）前皆未見類似產品銷售於市面上，而1 0 3  年系     0 4

             爭專利產品（即第二代產品）推出後，由於是國內第一個出     0 5

             現的可折疊食物保溫罩，故推出時就獨占市場，並成功外銷     0 6

             至日本，但1 0 5  年下半年開始出現仿冒品，使原告權益嚴重     0 7

             受損，系爭專利產品在國內獨占市場優勢已不復見。又證據     0 8

             2  之第一代產品自西元2 0 1 2年起就已經開始在各通路販售，     0 9

             其銷售時間及曝光程度皆遠高於系爭專利之第二代產品，然     1 0

             侵權者僅仿冒第二代產品，可證系爭專利可折疊的設計讓侵     1 1

             權者看見該產品之商業價值。既然系爭專利申請前於市面上     1 2

             並未見可折疊之食物保溫罩相關產品，亦無相關先前技術揭     1 3

             露，而原告係依顧客使用證據2  不可折疊產品後的建議進行     1 4

             改良，始創作系爭專利，由此可知，食物保溫罩之收納一直     1 5

             是本領域中長期存在之問題，該問題確實影響消費者使用不     1 6

             便，甚至影響消費者之購買意願，系爭專利之可折疊的技術     1 7

             特徵確實成功解決了該問題，顯見系爭專利具有商業上的成     1 8

             功，而有進步性。     1 9

           (三)並聲明求為判決：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。     2 0

         三、被告答辯略以：     2 1

           (一)證據2、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：     2 2

             證據2  、3  皆包含實質相同之功能或作用而有共通性，且所     2 3

             欲解決保溫問題亦具有共通性，又就應用該保溫技術之物、     2 4

             原理、機制或作用等考量下，足認其技術領域具有關連性，     2 5

            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能結合該等證據2  、     2 6

         3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3  之技術內容，故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。     0 1

           (二)本件無需參考進步性輔助判斷之因素：     0 2

             「商業上的成功」僅為進步性之輔助判斷因素，並非唯一因     0 3

             素，倘經比較系爭專利與先前技術之技術內容後，如二者間     0 4

             之差異實已明顯而可證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時，則所謂「商     0 5

             業上的成功」之進步性輔助判斷因素即無參考之必要，此有     0 6

             本院1 0 5  年度民專上字第4 2號民事判決、最高行政法院1 0 2     0 7

             年度判字第2 0 5  號行政判決可資參照。至於原告雖提出相關     0 8

             證據說明系爭專利產品具商業上成功及競爭者複製等，但這     0 9

             只能說明原告產品之銷售及系爭專利權利之行使，並未證明     1 0

             其商品之銷售量高於同質性之商品或在市場具有獨占或取代     1 1

             競爭者產品之情事，亦無法證明系爭專利商品之商業上成功     1 2

             係基於該專利之技術特徵所致，故原告所稱並非可採。     1 3

           (三)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     1 4

         四、參加人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陳述。     1 5

         五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     1 6

           (一)按「新型專利權得提起舉發之情事，依其核准審定時之規定     1 7

             。」為現行專利法第1 1 9條第3項本文所明定。查系爭專利係     1 8

             於1 0 3  年1  月2 8日申請，經審定核准專利後，於1 0 3  年6  月     1 9

             2 1日公告等情，有系爭專利說明書公告本附卷可參（見異議     2 0

             卷第2 1 0  至2 2 4  頁），因此，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，應     2 1

             以核准審定時即1 0 3  年專利法為斷。次按利用自然法則之技     2 2

             術思想，對物品之形狀、構造或組合之創作，且可供產業上     2 3

             利用者，得申請取得新型專利，但新型如為其所屬技術領域     2 4

            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，不     2 5

             得申請取得新型專利，核准時專利法第1 0 4  條、第1 2 0  條準     2 6

         4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用第2 2條第2  項定有明文。而新型有違反上開規定者，任何     0 1

             人得附具證據，向專利專責機關舉發之（同法第1 1 9  條第1     0 2

             項、第1 2 0  條準用第7 3條第1  項規定參照）。從而，系爭專     0 3

             利有無違反前揭專利法之情事而應撤銷其新型專利權，依法     0 4

             應由舉發人附具證據證明之。本件參加人於舉發階段以證據     0 5

             2  、3  之組合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1  至1 2不具進步性，故本     0 6

             件爭點為：證據2  、3  之組合可否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 至     0 7

             1 2不具進步性。     0 8

           (二)系爭專利之內容：     0 9

             現今生產的食物紗罩，雖可杜絕蚊蠅的危害，在很大程度上     1 0

             防止灰塵的污染，但紗罩因空氣流通，故在食物保溫上仍是     1 1

             現行無法克服之難題，況且紗罩雖能防蒼蠅蚊蟲不會直接沾     1 2

             到食物上，卻仍會停留在紗罩上留下帶病菌的蟲卵，即使紗     1 3

             罩孔再怎麼綿密，這些蟲卵和灰塵仍可能從紗罩孔中落到食     1 4

             物而污染食物，讓消費者為此問題困擾已久。系爭專利提供     1 5

             一種食物保溫罩，係包含：一蓋體，用以罩蓋食物，該蓋體     1 6

             具有一第一蓋體部、一連接至該第一蓋體部之第一折疊部、     1 7

             一連接至該第一折疊部之第二蓋體部、與一連接至該第二蓋     1 8

             體部之第二折疊部，其中該蓋體包括一外層。系爭專利解決     1 9

             了習用食物之保溫及污染之問題，除此之外，系爭專利又解     2 0

             決習用食物保溫蓋之儲放時不易於排放整齊與方便置放之問     2 1

             題（參系爭專利說明書第1  至2  頁，見舉發卷第2 1 9  至2 2 0     2 2

             頁，其示意圖如附圖一所示）。     2 3

           (三)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：     2 4

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計1 2個請求項，其中請求項1為獨     2 5

             立項，其餘為附屬項，其內容如下：     2 6

         5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1 .請求項1  ：一種食物保溫罩，係包含：一蓋體，用以罩蓋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食物，該蓋體具有一第一蓋體部、一連接至該第一蓋體部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之第一折疊部、一連接至該第一折疊部之第二蓋體部、與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一連接至該第二蓋體部之第二折疊部，其中該蓋體包括一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外層。     0 5

             2 .請求項2  ：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 項所述之食物保溫罩，其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另包含一頂點，位於該食物保溫罩之該蓋體頂端以穩固該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蓋體。     0 8

             3 .請求項3  ：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  項所述之食物保溫罩，其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中該頂點可另附加一提耳。     1 0

             4 .請求項4  ：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 項所述之食物保溫罩，其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中該提耳係方便提取該食物保溫罩。     1 2

             5 .請求項5  ：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 項所述之食物保溫罩，其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中該外層為一隔熱材料或一金屬箔。     1 4

             6 .請求項6  ：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 項所述之食物保溫罩，該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蓋體另包括一位於該外層之內的內層。     1 6

             7 .請求項7  ：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  項所述之食物保溫罩，其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中該內層為一隔熱材料或一金屬箔。     1 8

             8 .請求項8  ：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  項所述之食物保溫罩，其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中該內層完全由該金屬箔連接至該外層。     2 0

             9 .請求項9  ：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  項所述之食物保溫罩，其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中該內層部份由該金屬箔連接至該外層。     2 2

             1 0 .請求項1 0：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  項或第7  項所述之食物保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溫罩，其中該金屬箔是鋁箔、銅箔或銀箔。     2 4

             1 1 .請求項1 1：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  項或第7  項所述之食物保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溫罩，其中該隔熱材料係能隔絕該蓋體內部之空氣流通與     2 6

         6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溫度傳導。     0 1

             1 2 .請求項1 2：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  項或第7  項所述之食物保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溫罩，其中該金屬箔係能隔絕該蓋體內部之輻射熱傳導。     0 3

           (四)舉發證據之說明：     0 4

             證據2  為9 9年9  月2 1日公告之我國第M 3 8 8 8 9 6  號「食物保溫     0 5

             罩」專利案公告本，其公開日早於系爭專利之申請日，可為     0 6

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（見舉發卷第2 0 0  至2 0 9  頁，其示意圖     0 7

             如附圖二所示）；證據3  為8 3年1 2月2 1日公告之我國第2 3 7 0     0 8

             1 7號「可摺合方便攜帶之保溫袋結構」專利案公告本，其公     0 9

             開日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，可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（見舉     1 0

             發卷第1 9 0  至1 9 9  頁，其示意圖如附圖三所示）。     1 1

           (五)證據2  、3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 不具進步性     1 2

             ：     1 3

             1 .證據2  為一種食物保溫罩，係包含：一罩體，用以罩蓋食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物，該罩體由外層及內層所構成，外層為一隔熱材料及內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層為一鋁箔（參證據2  摘要，見舉發卷第2 0 9  頁）。證據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2  說明書第3  頁【新型內容】第1  至2  行記載「本創作係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關於一種食物保溫罩，係包含：一罩體，用以罩蓋食物，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該罩體由外層及內層所構成，外層為一隔熱材料及內層為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一鋁箔」（見舉發卷第2 0 6  頁），是以，證據2  已揭露系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爭專利請求項1  「一種食物保溫罩，係包含：一蓋體，用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以罩蓋食物」及「其中該蓋體包括一外層」之技術特徵。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又證據2  圖3  揭露該罩體具有一第一罩體部、一連接至該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第一罩體部之右側罩體部、一連接至該右側部之第二罩體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部、與一連接至該第二罩體部之左側罩體部（見舉發卷第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2 0 0  頁），其中證據2  之第一罩體部及第二罩體部分別相     2 6

         7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  之第一蓋體部及第二蓋體部，是以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，證據2 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 「第一蓋體部」及「第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二蓋體部」之技術特徵。另，證據2  雖揭露有右側罩體部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及左側罩體部，惟證據2  之說明書並未明確記載該右側罩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體部及左側罩體部係可用以形成折疊的部位，是以，證據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2  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 「第一折疊部」及「第二折疊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部」之技術特徵。     0 7

             2 .證據3  為一種可摺合方便攜帶之保溫袋結構，其係由可摺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合方便攜帶的袋體之袋蓋和置物部之內側面具設有保溫層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，該保溫層係由發泡體和錫箔紙黏壓形成，同時，錫箔紙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上佈滿諸多格狀之凹紋，另置物部之保溫層上黏扣有一防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水膠袋；藉此，成為一種袋內所置之溫熱或冷藏物品，可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以保溫，且冷藏物品受防水膠袋之隔離，袋體不易沾溼之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可摺合方便攜帶保溫袋結構者（參證據3  摘要，見舉發卷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第1 9 8  頁）。證據3  圖式第四至六圖揭露一袋體1  ，該袋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體1  具有前面、背面、左側面及右側面（見舉發卷第1 9 1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頁），且該袋體1  之左、右側面可形成折疊部位，以在減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少材積下收藏該袋體1  ，是以，證據3  已揭露系爭專利請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求項1  「第一折疊部」及「第二折疊部」之技術特徵。     1 9

             3 .由上可知，證據2  、3  雖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  全部技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術特徵，惟判斷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時，應考量複數引證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之技術內容的關連性或共通性，而有關技術內容之關連性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，除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技術領域是否相同或相關予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以判斷外，尚須進一步考量複數引證是否包含實質相同之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所欲解決問題、功能或作用，抑或相關引證之技術內容中     2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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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有無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結合不同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教示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或建議，以綜合判斷其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該複數引證之技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術內容。證據2  為食物保溫罩，證據3  則為保溫袋，前者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為罩體，後者為袋體，二者之技術領域已有所差異；證據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2  之保溫罩所欲解決之問題係蟲卵和灰塵從紗罩孔中落到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食物而污染食物的問題，證據3  之保溫袋，所欲解決之問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題係方便攜帶的問題，二者所欲解決的問題並不相同；再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者，證據2  之保溫罩與證據3  之保溫袋雖然都有保溫機構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，但其等保溫機構因罩體或袋體之差異，兩者之整體結構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及製造方法即有所不同，致證據2  與證據3  整體結構之功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能及作用不相同，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會有合理之動機結合證據2  、3  之技術內容，而輕易完成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請求項1  之創作，已有疑慮。原告主張系爭專利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具有商業上的成功，並提出相關資料以為佐證，為避免僅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將先前技術以機械式之拼湊比對所為之後見之明，依2 0 1 7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年版（7  月）專利審查基準第2  篇第3  章「3 . 4  進步性之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判斷步驟」規定，應綜合考量「否定進步性之因素」及「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肯定進步性之因素」，其中「肯定進步性之因素」即包含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「輔助性判斷因素-  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」因素，是以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下續就該因素為判斷。     2 0

             4 .按2 0 1 7年版（7  月）專利審查基準第2  篇第3  章「3 . 4 . 2 .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3 . 4  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」規定：「若申請專利之發明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於商業上獲得成功，且其係由該發明之技術特徵所直接導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致，而非因其他因素如銷售技巧或廣告宣傳所造成者，則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可判斷具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。」依原告所提證據可知，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原告擁有我國第M 3 8 8 8 9 6  號（即證據2  ）及第M 4 8 0 3 3 0  號     2 6

         9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（即系爭專利）二件新型專利，其中證據2  為第一代產品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，系爭專利為第二代產品，二者之技術特徵差異僅在於該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食物保溫罩是否可折疊，依原告所提甲證1 1之照片資料顯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示第一代產品早於2 0 1 2年即開始銷售，且持續銷售至今（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見本院卷第4 2 2  至4 3 2  頁），其銷售時間及曝光程度皆遠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大於第二代產品，然由甲證8  的g o o g l e搜尋圖片資料可知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，自證據2  公告後至系爭專利申請或公告時，坊間均無人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仿冒該無法折疊的第一代產品（參照甲證8  第1  至3  頁，     0 8

               見本院卷第3 7 9  至3 8 1  頁），而系爭專利1 0 3  年6  月2 1日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公告後至1 0 3  年系爭專利產品（第二代產品）於實體通路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銷售時，或1 0 4  年於網路銷售時，市面上僅有原告之可折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疊保溫罩產品，並無其他仿冒品出現（參照甲證8  第3  至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5  頁，見本院卷第3 8 1  至3 8 3  頁），可見當時原告推出第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二代產品後，於國內市場具有獨占地位，然因第二代產品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開始在網路上銷售增加曝光度後，1 0 5  年起即陸續出現仿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冒第二代產品之保溫罩（參照甲證8  第6  至7  頁，見本院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卷第3 8 4  至3 8 5  頁），1 0 6  年起仿冒者愈進猖獗（參照甲     1 7

               證8  第8  至9  頁，見本院卷第3 8 6  至3 8 7  頁），且販售金     1 8

               額遠低於原告之產品（參照甲證1 0，見本院卷第4 0 3  頁）     1 9

               ，使原告之第二代產品原本獨占市場地位被眾多仿冒者瓜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分，進而影響原告第二代產品之內、外銷的銷售數量及金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額（見本院卷第4 4 5  至4 4 9  頁、第3 3 7  至3 4 7  頁）。由上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可知，原告第二代產品推出時，坊間並無第三人販售類似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的可折疊保溫罩產品，顯見當時系爭專利產品確實在市場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上具有獨占之情事；又第一代產品也是保溫罩產品，只是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不可折疊，但是第一代產品推出時，坊間並無人仿冒第一     2 6

         1 0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代產品，直到第二代可折疊產品推出時，仿冒者才選擇第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二代產品仿冒，由此可知，仿冒者是看到第二代產品可折     0 2

               疊技術特徵的獨特性及商業價值而開始仿冒，第二代產品     0 3

               之可折疊設計是造成仿冒者仿冒的重要因素，因此可以認     0 4

               定，第二代產品之商業成功確實是基於系爭專利可折疊設     0 5

               計之技術特徵所直接導致，而不是因為銷售技巧或廣告宣     0 6

               傳所造成，因此，應可認定系爭專利確實具有商業上之成     0 7

               功，而具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。     0 8

             5 .綜上，證據2  、3  是否有組合動機容有疑義，本件否認系     0 9

               爭專利進步性之因素尚有不足，再一併審酌原告所提的輔     1 0

               助性判斷因素後，本院認系爭專利確實具有商業上的成功     1 1

               而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存在，經綜合考量後，應認系爭專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利請求項1  具有進步性，證據2  、3  之組合無法證明系爭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1  不具進步性。     1 4

           (六)證據2  、3 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至1 2不具進     1 5

             步性：     1 6

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至1 2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  之附屬     1 7

             項，係請求項1  之進一步界定，然證據2  、3  之組合不足以     1 8

            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 不具進步性，已如前述，則證據2  、     1 9

             3  之組合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 至1 2不具進步性。     2 0

           (七)被告雖辯稱：依最高行政法院1 0 2  年度判字第2 0 5  號判決及     2 1

             本院1 0 5  年度民專上字第4 2號判決意旨，倘經比較系爭專利     2 2

             與先前技術之技術內容後，如二者間之差異實已明顯而可證     2 3

             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時，則所謂「商業上的成功」之進步性     2 4

             輔助判斷因素即無參考之必要，是本件無須考量「商業上的     2 5

             成功」因素云云。惟查，本件證據2  、3  雖個別揭露系爭專     2 6

         1 1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利請求項1  之部分技術特徵，然證據2  、3  是否具有合理的     0 1

             組合動機，對於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，尚     0 2

             有疑慮，是以，證據2  、3  所揭露之技術內容並未達上開二     0 3

             判決所稱「實已明顯而可證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」之程度，     0 4

             又為避免典型判斷的主觀恣意所造成的後見之明，本件應有     0 5

             導入進步性輔助判斷因素之必要，經綜合審酌後，系爭專利     0 6

             確實具有進步性，故被告上開理由並不足採。     0 7

         六、綜上所述，證據2  、3  之組合，無法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    0 8

             至1 2不具進步性，因此原處分認為上開證據組合可證明系爭     0 9

             專利請求項1  至1 2不具進步性，而為「請求項1  至1 2舉發成     1 0

             立，應予撤銷」之處分，尚有未合，訴願予以維持，亦有違     1 1

             誤。從而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，為有理由，應     1 2

             予准許。     1 3

         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、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     1 4

             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均不足影響判決結果，自無逐一詳     1 5

             予論駁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     1 6

         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爰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    1 7

             法第1  條，行政訴訟法第9 8條第1  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     1 8

         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 0 8  　年　　2  　　月　　1 4  　日     1 9

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智慧財產法院第一庭     2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　李維心     2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　陳忠行     2 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　蔡如琪     2 3

        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    2 4

         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 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    2 5

         訴理由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起上訴後2 0日內向本院補     2 6

         1 2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提上訴理由書；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     0 1

         送達後2 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     0 2

        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並提出委任書。（行政訴訟法     0 3

         第2 4 1  條之1  第1  項前段），但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例外不委任     0 4

         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（同條第1  項但書、第2  項）。     0 5

              0 6

       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         所  需  要  件              0 7

         代理人之情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8

              0 9

         (一)符合右列情形之 1 .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   1 0

           一者，得不委任律  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   1 1

           師為訴訟代理人　  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、副教授者。       1 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.稅務行政事件，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  1 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。             1 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.專利行政事件，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  1 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  1 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代理人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7

              1 8

         (二)非律師具有右列 1 .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     1 9

           情形之一，經最高  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。     2 0

          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 2 .稅務行政事件，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  2 1

           者，亦得為上訴審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

           訴訟代理人      3 .專利行政事件，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   2 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。             2 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.上訴人為公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     2 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，其所屬     2 6

         

         1 3

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、法務、訴願業     0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。         0 2

              0 3

         是否符合(一)、(二)之情形，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，     0 4

        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，並提出(二)所示關係     0 5

        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6

              0 7

         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 0 8  　年　　2  　　月　　2 2  　日     0 8

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書記官　邱于婷     0 9

         1 4


